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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CM A B E 4/1 /1 

 

 

立法會參考資料摘要  

 

 

《國歌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一九年一月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

向立法會提交《國歌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A )，透

過本地立法形式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歌

法》） (載於附件 B )。  

 

 

理據  

 

《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的要求  

 

2 .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凡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之全

國性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

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在本地實施《國歌法》。  

 

實施「一國兩制」原則  

 

3 .  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建議

以本地立法形式而非公布形式在香港特區實施《國歌法》。此做法符

合「一國兩制」原則，亦與為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國徽法》）而訂立

《國旗及國徽條例》的做法一致。  

 

 

條例草案  

 

4 .  我們的立法原則，是必須充分反映《國歌法》的立法目的和原

意，即維護國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歌；同時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

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款如下。   

 

附件 A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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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5 .  弁言採納了《國歌法》第一、三及五條的內容，述明相關背景及

原則，以助了解《條例草案》。  

 

第1部—  導言 (第 1 及 2 條 )  

 

6 .  《條例草案》第 1 部（第 1 及 2 條）就導言事項及解釋《條例草

案》條文時所用的釋義訂定條文。  

 

7 .  草案第 1 條是《條例草案》的簡稱。  

 

8 .  草案第 2 條載有國歌的定義，與《國歌法》第二條相似。該條亦

載有國旗的定義，並闡釋《條例草案》中提述國歌歌詞及國歌曲譜的

涵義，以及提述「奏唱國歌」的涵義。  

 

第2部—  奏唱國歌 (第 3 至 5 條 )  

 

9 .  《條例草案》第 2 部（第 3 至 5 條）載有有關奏唱國歌的標準和

禮儀，以及須奏唱國歌的場合的條文。  

 

奏唱的標準 (第 3 條 )  

 

1 0 .  草案第 3 條就奏唱國歌的標準訂定條文，即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

的方式奏唱。此條文反映《國歌法》第六條。  

 

奏唱的禮儀 (第 4 條 )  

 

1 1 .  草案第 4 條按《國歌法》第七條草擬，就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

有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訂定條文。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第 5 條 )  

 

1 2 .  草案第 5 條就列於附表 3 須奏唱國歌的每個場合，訂定條文。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3。此條文對應《國歌

法》第四條而作出修改，以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1 3 .  草案第 5 (3 )條規定在第 5 條中，提述奏唱國歌，即提述用樂器

按照標準曲譜演奏國歌或播放國歌的官方錄音，以歌唱國歌。草案第

5 ( 4 )條訂明「官方錄音」指為施行第 5 條而於特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

國歌的錄音。草案第 5 ( 4 )條亦訂明「標準曲譜」指為施行第 5 條而於

特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曲譜。上述規定反映《國歌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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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  保護國歌 (第 6 至 8 條 )  

 

1 4 .  《條例草案》第 3 部（第 6 至 8 條）載有有關罪行的條文，包括

不當使用國歌及侮辱國歌的行為。  

 

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 (第 6 條 )  

 

1 5 .  草案第 6 條禁止不當使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違反禁止

條文即屬犯罪。此禁止條文與《國歌法》第八條訂明的禁止條文相

若，而草案第 6 (4 )條中訂定的刑罰水平與《國旗及國徽條例》中違反

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的刑罰水平一致。  

 

侮辱行為的罪行 (第 7 條 )  

 

1 6 .  草案第 7 條是根據《國歌法》第十五條草擬的。草案第 7 (1 )條

禁止任何人意圖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 (a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

譜，或 (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國歌。草案第 7( 2 )條禁止任何人公

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草案第 7 (3 )條禁止任何人意圖侮辱國

歌，而故意發布 (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篡改的國歌曲譜，或 ( b )以歪

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國歌。草案第 7 ( 4 )條禁止任何人意圖侮辱國

歌，而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情況。違反禁止條文即屬犯

罪。草案第 7( 6 )條中訂定的刑罰水平，即最高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與《國旗及國徽條例》中違反禁止侮辱國旗或國徽的刑罰水平一

致。草案第 7 (8 )條載有為施行禁止條文中有關「侮辱」及「發布」的

定義。  

 

1 7 .  根據《裁判官條例》（第 2 27 章）第 26 條，凡成文法則對罪行

(可公訴罪行除外 )並無規定作出申訴或提出告發的時效，則申訴或告

發須分別於其所涉事項發生後起計的 6 個月內作出或提出。就《條例

草案》而言，由於違反草案第 7 條的個案可能涉及大批身份不明確的

肇事者（如在足球比賽中噓國歌）或涉及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如

在 Yo uT ub e 發布經篡改的國歌），就某些個案而言，警方未必能夠在

六個月時限屆滿前完成調查。為了能有效執法，草案第 7 ( 7 )條訂定條

文，延長檢控時限 (以較早者為準 )至 ( a )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有關罪

行的日期之後 1 年內；或 (b )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 2 年內。  

 

須視為國歌、其歌詞或其曲譜的樂曲、文字或曲譜 (第 8 條 )  

 

1 8 .  草案第 8 條訂明凡樂曲、文字或曲譜與國歌、其歌詞或其曲譜的

相似程度，足以使人合理地相信該樂曲、該等文字或該曲譜就是國

歌、其歌詞或其曲譜、或國歌、其歌詞或其曲譜的部分，則就第 3 部

而言，該樂曲、該等文字或該曲譜須視為國歌、其歌詞或其曲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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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  推廣國歌 (第 9 及 1 0 條 )  

 

1 9 .  《條例草案》第 4 部（第 9 及 1 0 條）訂定有關把國歌納入小學

及中學教育，以及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的條文。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第 9 條 )  

 

2 0 .  為了體現《國歌法》第十一條的精神，草案第 9 條規定教育局局

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教育條例》（第

2 7 9 章）中訂明的「小學教育」和「中學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國

際學校及特殊學校，而不論其資助模式及課程。  

 

納入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視節目服務 (第 1 0 條 )  

 

2 1 .  為適當地對應《國歌法》第十二條，草案第 10 條提供法律基

礎，將國歌納入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本地免費及收費電視節目服務

和聲音廣播服務牌照持有人須按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廣播條

例》（第 5 62 章）或《電訊條例》（第 10 6 章）批給的牌照的條款及

條件，播放政府宣傳短片或聲帶。  

 

2 2 .  此外，為適當地對應《國歌法》第十三條，通訊事務管理局須向

牌照持有人作出決定或發出指示，規定牌照持有人須在行政長官根據

草案第 1 0 (4 )條所規定或可根據第 10 ( 4 )條而規定的每個日期，藉政府

宣傳聲帶或短片廣播國歌。  

 

第5部—  補充條文 (第 1 1 條 )  

 

2 3 .  《條例草案》第 5 部（第 1 1 條）訂定在香港內觸犯有關國歌的

規定的罪行，須按照香港法律進行調查及予以檢控。該條亦訂明如有

關條例與《國歌法》有不相符之處，該條例須解釋為《國歌法》的特

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國旗及國徽條例》中亦有類似的條

文。  

 

第6部—  相應修訂 (第 1 2 至 14 條 )  

 

2 4 .  《條例草案》第 6 部（第 1 2 至 1 4 條）載有有關相應修訂《商

標條例》 (第 55 9 章 )及《法例發布條例》 (第 61 4 章 )的條文。  

 

25. 現時，根據《商標條例》第 1 1 (6 )條，如任何商標是由國旗、國

徽、區旗、區徽、或它們的設計式樣所構成的，或載有國旗、國徽、



 
 

5 

 

區旗、區徽、或它們的設計式樣，該商標不得註冊。草案第 13 條是就

《商標條例》第 1 1 條作出的相應修訂，以將其適用範圍涵蓋國歌。 

 

26. 《法例發布條例》包括訂明在香港適用的法例的電子資料庫的內

容。草案第 14 條是《法例發布條例》第 4 條的相應修訂，以在電子資

料庫的內容加入《國歌條例》（與《國旗及國徽條例》一樣，《國歌

條例》將不會被編配章號）。 

 

不被納入《條例草案》的條文  

 

2 7 .  下列《國歌法》的條文不會被納入《條例草案》—  

 

( a )  《國歌法》第九條訂明，外交活動中和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

和禮儀，分別由外交部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根據《基本

法》第十三及十四條，外交事務及防務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

範圍，因此這項條文不會被納入《條例草案》。  

 

( b )  《國歌法》第十四條訂明，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

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對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監

督管理。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將透過本地立法實施《國歌

法》，並會在本地執行《條例草案》，因此這項條文不適

用。  

 

( c )  《國歌法》第十六條訂明，《國歌法》自二零一七年十月一

日起施行。由於《條例草案》將於立法通過後生效，因此這

項條文不適用。  

 

2 8 .  《國歌法》與《條例草案》的比較表載於附件 C。  

 

 

立法程序時間表  

 
2 9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

和三讀  

另行通知  

附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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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3 0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方面的條文。條例草案對公

務員、生產力、經濟、財政、環境、可持續發展、家庭或性別議題也

沒有影響。因執行條例草案而產生的任何額外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

現有資源承擔。《條例草案》不包括任何訂明有約束力的條文。  

 

 

公衆諮詢  

 

3 1 .  我們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就《條例草案》的建議內容概要

諮詢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並出席了政制事務委員會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二十八日及五月五日舉行的兩次特別會議聽取公衆意見。大部分

團體支持制訂本地法律實施《國歌法》。反對立法建議的人士主要憂

慮建議的法例會侵犯言論、表達及創作自由。  

 

 

宣傳安排  

 
3 2 .  我們會舉行記者會和發出新聞稿，向傳媒解釋《條例草案》的內

容，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查詢。我們亦會適時推出政府宣傳聲帶

及短片，宣傳國歌的背景，以及奏唱國歌時應當遵守的禮儀。  

   

 

背景  

 

3 3 .  《國歌法》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九次會議通過，並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起於全國施行。全國人大

常委會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四日通過決定，將《國歌法》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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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2017年 9月 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

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第四條 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和地方

各級委員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 各政黨、各人民團體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 憲法宣誓儀式； 

 

（四） 升國旗儀式； 

 

（五） 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織的重大慶典、表彰、紀念

儀式等； 

 

（六） 國家公祭儀式； 

 

（七） 重大外交活動； 

 

（八） 重大體育賽事； 

 

（九） 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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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

情感。 

 

第六條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

不得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式。 

 

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

尊重國歌的行為。 

 

第八條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

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不得作為公共場所的

背景音樂等。 

 

第九條 外交活動中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外交部規定。 

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第十條 在本法第四條規定的場合奏唱國歌，應當使用國歌標準

演奏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外交部及駐外外交機構應當向有關國家外交部門和有關

國際組織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供外交活動中使用。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應當向有關國際體育組織和賽會主

辦方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官方錄音版本，供國

際體育賽會使用。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國歌官方錄音版本由國務院確定的

部門組織審定、錄製，並在中國人大網和中國政府網上

發布。 

 

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

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遵守國歌奏唱禮儀。 

 

第十二條 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的宣傳，普及國歌奏唱禮

儀知識。 

 

第十三條 國慶節、國際勞動節等重要的國家法定節日、紀念日，

中央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廣播電台、電視台應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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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國務院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規定的時點播放國歌。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

內，對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監督管理。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

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

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責任。 

 

第十六條 本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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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五線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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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簡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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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與《國歌條例草案》比較表  

 

《國歌法》  《國歌條例草案》  

第一條  為了維護國歌的尊嚴，規範國

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

公民的國家觀念，弘揚愛國主

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

本法。  

 

弁言 (3) 

 

現 須 制 定 條 例 維 護 國 歌 的 尊

嚴，規範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

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以及

弘揚愛國精神…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

軍進行曲》。  

 

第 2(1)款  2. 釋義  

(1) 在本條例中—  

國歌  (national anthem)指《義勇

軍進行曲》，即《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所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

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弁言

(1),(2)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2)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

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 . . .  

 

 

第四條  在下列場合，應當奏唱國歌：  

（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

議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會議的開幕、

閉幕；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會議和地方各級委員

會會議的開幕、閉幕； 

（二）  各政黨、各人民團體

的各級代表大會等；  

（三）  憲法宣誓儀式；  

（四）  升國旗儀式；  

（五）  各級機關舉行或者組

織 的 重 大 慶 典 、 表

第 5(1),  

(2)款 ,附

表 3 

5.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1) 在列於附表 3 的每個場合，

須奏唱國歌。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憲報公告，修訂附表 3。  

 

附表 3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1.  以下宣誓儀式–  

(a)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 11 章 )第 16A 條作出行政

長官的誓言的宣誓儀式；  

(b) 根據該條例第 16B 條作

出主要官員的誓言的宣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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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紀念儀式等；  

（六）  國家公祭儀式；  

（七）  重大外交活動；  

（八）  重大體育賽事；  

（九）  其他應當奏唱國歌的

場合。  

 

式；  

(c) 根據該條例第 17 條作出

司法誓言的宣誓儀式；  

(d) 根據該條例第 18 條作出

盡職誓言及行政會議誓言的

宣誓儀式；或   

(e) 根據該條例第 19 條作出

立法會誓言的宣誓儀式。   

 

2. 升國旗儀式，包括—  

 (a) 特區政府舉辦的金紫荊

廣場升旗儀式；  

 (b)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年升旗

儀式；及  

 (c)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周年升旗儀式  

 

3.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周年國慶酒會  

 

4.  特區政府舉辦的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周年慶祝酒會  

 

5.  特區政府舉辦的 “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儀式  

 

6.  特區政府舉辦的 “為保衞香

港而捐軀之人士”紀念儀式  

 

7.  特區政府舉辦的“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紀念儀

式  

 

8.  特區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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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第五條  國家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

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

感。  

弁言 (2) 

 

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

歌，維護國歌的尊嚴，並在適宜

的場合奏唱國歌  

 

第六條  奏唱國歌，應當按照本法附件

所載國歌的歌詞和曲譜，不得

採取有損國歌尊嚴的奏唱形

式。  

第 2(2)

款 ,附表 1

及 2,第 3

條  

2. 釋義  

(2) 在本條例中，提述國歌歌詞

及國歌曲譜，即提述—  

(a) 附表 1 中的國歌五線譜

版本所列的歌詞及曲譜；或  

(b) 附表 2 中的國歌簡譜版

所列的歌詞及曲譜。  

 

3. 奏唱的標準  

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

唱。  

第七條  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

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

國歌的行為。  

第 4 條  4.  奏唱的禮儀  

(1) 本條就奏唱國歌的場合而適

用。  

 

(2) 奏唱國歌時，參與或出席有

關場合的人當守的禮儀是—  

 (a) 肅立和舉止莊重；及  

(b) 並 無 不 尊 重 國 歌 的 行

為。  

 

第八條  國歌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

標、商業廣告，不得在私人喪

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

不得作為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

等。  

第 6 條  6.  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  

(1) 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均不得用於—  

 (a) 商標或商業廣告；  

 (b) 私人喪事活動；或  

 (c) 根 據 第 (5) 款 訂 明 的 場

合、場所或目的。  

 

(2) 國歌不得用作公眾場所的背

景音樂。  

 

(3) 任何人如沒有合理辯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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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反第 (1)或 (2)款的情況下使

用國歌、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

即屬犯罪。  

 

(4) 任 何 人 犯 第 (3) 款 所 訂 罪

行，一經定罪—  

 (a) 如 屬 違 反 第 (1)(a) 款 的

情況—可處第 5 級罰款；或  

(b) 如屬其他情況—可處第

2 級罰款。  

 

(5)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憲報公告，為施行第 (1)(c)款，

訂明場合、場所或目的。  

 

(6) 在本條中—  

公眾場所  (public place)指公眾

或部分公眾 (在繳費或無須繳費

的情況下 )可不時進入或獲准不

時進入的場所。  

 

第九條  外交活動中奏唱國歌的場合和

禮儀，由外交部規定。  

軍隊奏唱國歌的場合和禮儀，

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  

不適用  根據基本法第十三及十四條，外

交事務及防務不屬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自治範圍，因此這項條文

不會納入條例草案。  

 

 

第十條  在本法第四條規定的場合奏唱

國歌，應當使用國歌標準演奏

曲譜或者國歌官方錄音版本。  

 

外交部及駐外外交機構應當向

有關國家外交部門和有關國際

組織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

國歌官方錄音版本，供外交活

動中使用。  

 

國務院體育行政部門應當向有

關國際體育組織和賽會主辦方

第 5(3),  

(4)款  

 

5.  須奏唱國歌的場合  

(3) 在本條中，提述奏唱國歌，

即提述用樂器按照標準曲譜演

奏 國 歌 或 播 放 國 歌 的 官 方 錄

音，以歌唱國歌。  

 

(4) 在本條中—  

官方錄音  (official recording)就

國歌而言，指為施行本條，而於

特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國歌的

錄音；  

標準曲譜  (standard score)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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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和國歌

官方錄音版本，供國際體育賽

會使用。  

 

國歌標準演奏曲譜、國歌官方

錄音版本由國務院確定的部門

組織審定、錄製，並在中國人

大網和中國政府網上發布。  

 

 

 

 

歌而言，指為施行本條，而於特

區政府網站上提供的國歌曲譜。 

第十一條  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  

 

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

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

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國歌

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歌

奏唱禮儀。  

第 9 條  9.  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  

(1) 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

小 學 教 育 及 中 學 教 育 發 出 指

示—  

(a) 使學生學習歌唱國歌；

及  

 (b) 以教育學生—  

(i)  國 歌 的 歷 史 及 精

神；及  

(ii)  奏唱國歌的禮儀。  

 

(2) 在本條中—  

小學教育  (primary education)具

有《教育條例》(第 279 章 )第 3(1)

條所給予的涵義；  

中學教育  (secondary education)

具有《教育條例》 (第 279 章 )第

3(1)條所給予的涵義。  

 

第十二條  新聞媒體應當積極開展對國歌

的宣傳，普及國歌奏唱禮儀知

識。  

 

第 10 條  10.  納入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

視節目服務  

(1) 凡根據廣播牌照的條款及條

件，通訊事務管理局可作出決定

或發出指示，規定有關牌照持有

人在領牌服務內廣播政府宣傳

聲帶或將政府宣傳短片納入領

牌服務，則本條適用。  

第十三條  國慶節、國際勞動節等重要的

國家法定節日、紀念日，中央

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廣播

電台、電視台應當按照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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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主管部門規定的時點

播放國歌。  

 

 

 

 

(2) 凡已就有關廣播牌照作出決

定或發出指示，則可藉該決定或

指示，規定有關牌照持有人在領

牌服務內藉政府宣傳聲帶或政

府宣傳短片廣播國歌。  

 

(3) 通訊事務管理局須就有關廣

播牌照作出決定或發出指示，規

定有關牌照持有人於根據第 (4)

款規定或可根據該款而規定的

每個日期，在領牌服務內藉政府

宣傳聲帶或政府宣傳短片廣播

國歌。  

 

(4) 行政長官可為施行第 (3)款

而規定日期。  

 

(5) 第 (4)款所指的規定—  

 (a) 在作出後，須在切實可

行範圍內盡快在憲報刊登；

及  

(b) 並非附屬法例。  

 

(6) 在本條中—  

通訊事務管理局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指

由《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 (第

616 章 )第 3 條設立的通訊事務管

理局；  

 

廣播牌照  (broadcasting licence)

指—  

 (a) 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 ) 第 13C(2) 條 批 給 的 牌

照、或根據該條例第 13E(2)

條續期的該牌照；或  

(b) 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 )第 8(1)及 10(1)條批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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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或根據該條例第 11(1)

條延期或續期的該牌照。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

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對

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進行

監督管理。  

 

不適用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透

過本地立法實施國歌法，並會在

本地執行條例草案，因此這項條

文不適用。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

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

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

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

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 7 條  7.  侮辱行為的罪行  

(1)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公開及故意—  

 (a) 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

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

唱國歌，  

即屬犯罪。  

 

(2) 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

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  

 

(3)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故意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

篡改的國歌曲譜；或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唱的

國歌，  

即屬犯罪。  

 

(4) 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而

故意發布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的情況，即屬犯罪。  

 

(5) 除 第 (3) 或 (4) 款 所 規 定 者

外，任何人不會因發布—  

 (a) 經篡改的國歌歌詞或經

篡改的國歌曲譜；  

 (b) 以歪曲或貶損的方式奏

唱的國歌；或  

(c) 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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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而犯本條所訂罪行。  

 

(6) 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罪行，一

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3 年。  

 

(7) 就本條所訂罪行而展開的法

律程序，只可於以下時限前 (以

較早者為準 )展開—  

 (a) 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

有關罪行的日期之後 1 年屆

滿時；  

(b) 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 2

年屆滿時。  

 

(8) 在本條中—  

侮辱  (insult)就國歌而言，指損

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象徵和標誌的尊嚴；  

 

發布  (publish)包括—  

 (a) 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

的通訊，包括講話、書寫、

印刷、展示通告、廣播、於

屏幕放映及播放紀錄帶或其

他經記錄的材料；及  

(b) 向公眾分發、傳布或提

供。  

 

第十六條  本法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不適用  由於條例草案將於立法通過後

生效，因此這項條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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